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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检查项目
	检查评分标准
	分值
	检查方法
	得分

	

一、阳光体育实施方案及落实情况（10分）
	
阳光体育运动有计划、有总结
	
5分
	

查阅学院阳光体育实施方案、总结及学院网站相关报道、照片
	

	
	
组织健全，按照计划开展活动经常
	
5分
	
	

	

二、组织开展课外体育活动情况（20分）
	
每学期举办院级体育活动不少于2次，每次活动有计划，有总结，学生参与率高。
	

10分
	
查阅活动策划、总结、秩序册、成绩册、获奖证书，学院网站相关报道及照片
	

	
	
学院面向全体学生设置多样化、可选择、有实效的锻炼项目，组织学生每周至少参加3次课外体育锻炼。
	
5分
	
查阅实施方案（课外体育活动内容、组织形式及具体时间安排）及相关佐证材料
	

	
	
广泛开展小型多样的班级、年级、院系间体育活动，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。
	
5分
	
查阅相关活动文件、报道及照片
	

	

三、参加校级及校级以上体育类竞赛情况
（20分）
	1.在校级运动会上取得竞赛前八名的学院，按名次分别记入36、28、24、20、16、12、8、4分。
2.凡在统一组织的以学院为单位参加的集体项目的竞赛活动中，取得竞赛前八名的学院，按名次分别记入18、14、12、10、8、6、4、2分。
3.凡在学校统一组织的个人项目的竞赛中，取得前八名的学生，按名次分别记入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分。
4.在各项比赛中获得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的集体，记5分。 
5.学院学生代表学校参加省级及以上比赛并获得名次，按比赛规定的记分加倍记分，无名次的运动员记1分。
	



20分
	



校团委、体育学院提供相关数据
	

	

四、学生参加晨练情况
（10分）
	
学生晨练出操率情况

	
5分
	


党委学生工作部提供相关数据
	

	
	
学院晨练实施方案，考勤情况及违纪处理情况

	
5分
	
	

	




五、学生参加体质测试情况（40分）
	
各学院学生参加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参与率

	
10分
	




体育学院提供相关数据
	

	
	
各学院学生参加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合格率

	
20分
	
	

	
	
各学院学生参加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违纪情况

	
10分
	
	



